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农膜回收试点补助及丘陵山区秸秆人工拾拣试点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31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其他

预算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

其他



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寿阳县农业农村局。2、项目实施地点:寿阳县尹灵芝镇山南村。3、项目实施规模:3000亩丘陵山区无法实施机械操作的地块。4、实施时间:2020年1一12月。5、
项目实施内容:玉米收获后，组织区域内种植户开展秸秆人工拾捡离田，拾捡的秸秆主要进行饲料化、肥料化利用，试点区域内秸秆利用率达到90%以上，不发生焚烧现象，为探索
建立拾捡制度建供依据。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全部来自市级资金，计划实施丘陵山区秸秆人工捡拾离田作业3000亩，每亩补助资金100元，共计30万元。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项目由乡镇组织、村组为主体实施，验收合格后，资金拨付给村组，再由村组按照实际情况兑付农户。实施目的重在考虑山区丘陵地区，农业机械无法作业，为保障该
区域秸秆综合利用，扶持农户进行人工捡拾离田试点。因多方面原因，实际未进行项目实施，项目资金未进行兑付，结余资金30万元，计划申请调整到2021年度继续实施。 资金到
位：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率100%，资金到位及时。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实际未进行支付，计划全部结转到2021年度实施后兑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制定了管理制度和办法，
严格按照验收合格进行支付，验收不合格不予兑付的原则。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项目初步设计由我县山区丘陵地形典型的尹灵芝镇山南村及周边实施，村组落实实施区域和农户，要求责任到地块、责任到农户；乡政府组织监督并进行验收；
县级督察指导核实资料，验收合格后进行资金拨付。 2、项目管理情况：要求实施乡镇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和验收方案，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通过，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实
施，村组具体组织相关农户实施，乡镇进行日常监管和组织验收，县农业农村局动态监督和技术指导，对乡镇验收情况进行资料审核和抽验，对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资金拨付

绩效目标    实
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实施面积

指标2：

质量指标
指标1：秸秆综合利用率

指标2：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指标2：

成本指标
指标1：成本

指标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试点区域秸秆综合利用
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2：秸秆焚烧现象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农户满意

指标2：

项目绩效情况
1、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目标质量完成情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
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2、项目效果情况 因村干部生病、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因实施村干部生病、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进行项目实施，验收未通过，建议加强各级监管，项目结转至2021年度实施。 
2、后续工作计划 重新评估项目实施区域，合理拟定实施方案，加强日常监管，争取2021年度顺利实施，保障完成任务。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到位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过 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质量可控性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评分表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 出: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成本节约率

效 果: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得分:

评价结果等次: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付国斌

张素青

宋永爱

负责人：张素青 经办人：张素青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农膜回收试点补助及丘陵山区秸秆人工拾拣试点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

项目期

市级预算资金 30.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30.00

市级预算资金 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1、项目实施单位:寿阳县农业农村局。2、项目实施地点:寿阳县尹灵芝镇山南村。3、项目实施规模:3000亩丘陵山区无法实施机械操作的地块。4、实施时间:2020年1一12月。5、
项目实施内容:玉米收获后，组织区域内种植户开展秸秆人工拾捡离田，拾捡的秸秆主要进行饲料化、肥料化利用，试点区域内秸秆利用率达到90%以上，不发生焚烧现象，为探索
建立拾捡制度建供依据。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全部来自市级资金，计划实施丘陵山区秸秆人工捡拾离田作业3000亩，每亩补助资金100元，共计30万元。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项目由乡镇组织、村组为主体实施，验收合格后，资金拨付给村组，再由村组按照实际情况兑付农户。实施目的重在考虑山区丘陵地区，农业机械无法作业，为保障该
区域秸秆综合利用，扶持农户进行人工捡拾离田试点。因多方面原因，实际未进行项目实施，项目资金未进行兑付，结余资金30万元，计划申请调整到2021年度继续实施。 资金到
位：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率100%，资金到位及时。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实际未进行支付，计划全部结转到2021年度实施后兑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制定了管理制度和办法，
严格按照验收合格进行支付，验收不合格不予兑付的原则。



1、项目组织情况：项目初步设计由我县山区丘陵地形典型的尹灵芝镇山南村及周边实施，村组落实实施区域和农户，要求责任到地块、责任到农户；乡政府组织监督并进行验收；
县级督察指导核实资料，验收合格后进行资金拨付。 2、项目管理情况：要求实施乡镇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和验收方案，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通过，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实
施，村组具体组织相关农户实施，乡镇进行日常监管和组织验收，县农业农村局动态监督和技术指导，对乡镇验收情况进行资料审核和抽验，对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资金拨付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3000亩 未完成

90%以上 未完成

2020年12月完成 未完成

100元/亩 未完成

.

90%以上 未完成



不发生秸秆焚烧现象，改善大气环境。 未发生

95%农户满意 未完成

1、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目标质量完成情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
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2、项目效果情况 因村干部生病、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1、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因实施村干部生病、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进行项目实施，验收未通过，建议加强各级监管，项目结转至2021年度实施。 
2、后续工作计划 重新评估项目实施区域，合理拟定实施方案，加强日常监管，争取2021年度顺利实施，保障完成任务。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投 入: 2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到位率 3

到位及时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过 程: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产 出: 30

实际完成率 8

完成及时率 7

质量达标率 8

成本节约率 7

效 果: 30

经济效益 5

社会效益 5

生态效益 5

可持续影响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综合得分: 100

评价结果等次: 差

职称/职务 科室

3021183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农膜回收试点补助及丘陵山区秸秆人工拾拣试点补助资金

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20200101至20201231

30.00

0.00

30.00

0.00

0.00

0.00

0.00



1、项目实施单位:寿阳县农业农村局。2、项目实施地点:寿阳县尹灵芝镇山南村。3、项目实施规模:3000亩丘陵山区无法实施机械操作的地块。4、实施时间:2020年1一12月。5、
项目实施内容:玉米收获后，组织区域内种植户开展秸秆人工拾捡离田，拾捡的秸秆主要进行饲料化、肥料化利用，试点区域内秸秆利用率达到90%以上，不发生焚烧现象，为探索
建立拾捡制度建供依据。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全部来自市级资金，计划实施丘陵山区秸秆人工捡拾离田作业3000亩，每亩补助资金100元，共计30万元。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项目由乡镇组织、村组为主体实施，验收合格后，资金拨付给村组，再由村组按照实际情况兑付农户。实施目的重在考虑山区丘陵地区，农业机械无法作业，为保障该
区域秸秆综合利用，扶持农户进行人工捡拾离田试点。因多方面原因，实际未进行项目实施，项目资金未进行兑付，结余资金30万元，计划申请调整到2021年度继续实施。 资金到
位：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率100%，资金到位及时。 资金使用：项目资金实际未进行支付，计划全部结转到2021年度实施后兑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制定了管理制度和办法，
严格按照验收合格进行支付，验收不合格不予兑付的原则。



1、项目组织情况：项目初步设计由我县山区丘陵地形典型的尹灵芝镇山南村及周边实施，村组落实实施区域和农户，要求责任到地块、责任到农户；乡政府组织监督并进行验收；
县级督察指导核实资料，验收合格后进行资金拨付。 2、项目管理情况：要求实施乡镇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和验收方案，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通过，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实
施，村组具体组织相关农户实施，乡镇进行日常监管和组织验收，县农业农村局动态监督和技术指导，对乡镇验收情况进行资料审核和抽验，对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资金拨付

完成进度

0

0

0

0

.

0



0

0

1、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目标质量完成情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目标进度完成情
况：因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2、项目效果情况 因村干部生病、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完成。 



1、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因实施村干部生病、村委换届等原因，组织不利，未能及时进行项目实施，验收未通过，建议加强各级监管，项目结转至2021年度实施。 
2、后续工作计划 重新评估项目实施区域，合理拟定实施方案，加强日常监管，争取2021年度顺利实施，保障完成任务。 

评价得分

17.00

3.00

4.00

4.00

3.00

3.00

0.00

20.00

3.00

3.00

4.00

3.00

3.00



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00

差

联系电话

3021183

3021183

3021183

2021-07-07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